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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內容：

⼀、貴校幹事（組⻑）有請調意願者，請於112年12⽉14⽇（星期四）上午9時⾄12時檢附
相關證件送永華市政中⼼3樓⻄側會議室審查資績分數，逾期不受理。
 
⼆、本次作業之請調對象，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員陞遷作業補充規定」
(附件1)第八點第（⼀）款，請調幹事須符合下列資格：
(⼀)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經銓敘有案之現職幹事。
(⼆)任幹事現職滿⼆年以上（實際服務年資計算⾄112年12⽉13⽇⽌，留職停薪期間不
計），現職屬超額移撥者，可併計原移撥學校服務年資。
(三)未有公務⼈員陞遷法第⼗⼆條所列事項者。
(四)各級學校組⻑得申請降調為幹事（⾃願降調同意書如附件2）。
(五)職缺請參閱附件7。 
 
三、請調⼈員應檢附下列證件：
(⼀)「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幹事）請調資績評分表」(附件3)1份，資績評分表上之
申請⼈⾃評及學校初核請填計分數並逐級核章。
(⼆)「請調應檢附證件資料表」(附件3)及相關資績證件正本及影印本各1份，正本核對後
發還，影本抽存不予退還，請申請⼈於證件影本上註明「本影本與正本相符」並簽名或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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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名章。
(三)具結書(附件5)。
(四)擬調任須具⾝⼼障礙資格之職務者，應檢附⾝⼼障礙⼿冊。
(五)資績審查當⽇無法親⾃到場，委託他⼈送件者，應檢附「第1階段資績審查委託書」
(附件6)。
 
四、資績分數之計算標準、採計起迄時間及應檢附之證件，請參考請調資績評分表及請調
應檢附證件資料表。
 
五、公開選填志願辦理⽅式： 
(⼀)請調⼈員依資績分數排序並公開選填志願，資績分數相同者依序以英語能⼒、考試、
學歷、現職年資、考績、獎懲、訓練及進修積分較⾼者為優先，如各項分數均相同時，以
抽籤決定優先順序。
(⼆)公開選填志願作業⽇期，另於本局教育公告系統公布訊息，網址
http://bulletin.tn.edu.tw。
 
六、本案「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員陞遷作業補充規定」(附件1)、「⾃願降
調同意書」(附件2)、「請調資績評分表」、「請調應檢附證件資料表」(附件3)、「臺南
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標準對照表」(附件4)、具結書(附件
5)、「第1階段資績審查委託書」(附件6)等表件，請⾃⾏下載參考使⽤。
 
七、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留職停薪⼈員未申請回職復薪前不可參加請調作業。⽬前申請延⻑病假中之⼈員，為
避免影響新服務學校⼈⼒調配，應附「病癒證明書」在原校銷假後始可參加請調作業。
(⼆)訓練進修之時數須登錄於公務⼈員終⾝學習入⼝網站與職務相關之學習時數始可採
計，登錄於其他系統（例如教師學習護照）之時數均不採計。另已取得學歷之進修時數不
再重複採計，例如學歷已以空中⼤學畢業計分，其前於空⼤進修之學分不再採計。
(三)請調⼈員之年資、考績、獎懲、訓練進修以任現職學校幹事期間為限（組⻑年資比照
幹事標準計分），前服務學校之資績，除超額移撥者外，均不予採計。請調⼈員係超額移
撥⾄⽬前服務學校者，其年資及最近五年之考績、獎懲、訓練進修得併計原移撥學校同職
務列等之資績分數。
(四)考績如跨越原學校與現職學校，該年度考績採計以「考績通知書」所列為主，如為現
職學校所發之考績通知書即可採計。
(五)請調⼈員錄取後之任⽤資格以銓敘部審定為準，如經審定不符資格無法任⽤致註銷派
令，不得異議。
(六)本次職缺現況如屬預估缺，屆時該職缺因故未出缺，請調⼈員須無異議放棄調任該職
缺資格。
(七)作業上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本局⼈事室承辦⼈：黃助理員，電話：2991111＃8967
 

受文單位：  公立國⼩、公立國中(含市立⾼中)


